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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目的 

為加強本公司智慧財產權之管理，落實公司治理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本辦法係依據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，包括但不限於專利法、商標法、著作權法、營業秘密

法等相關法律訂定。 

第 二 條  範圍 

本公司、本公司員工（包括經理人）及參與本公司智慧財產相關業務之外部公司或人員。 

第 三 條  定義 

本辦法所稱智慧財產涵蓋本公司、本公司員工（包括經理人）及參與本公司智慧財產相關

業務之外部公司或人員，因職務或契約關係所產出或取得之專利、商標、著作等權利、營

業秘密之經營資訊及其他無形智慧資產。 

第 四 條  政策 

一、本公司重視自身之智慧財產權，並尊重他人之智慧財產權。 

二、本公司智慧財產權之發展以不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為首要之務。 

三、若發現他人有侵害本公司智慧財產權之情事，將依法追訴其責任。 

四、如有智慧財產權布局、侵權問題與爭議分析、智慧財產權申請可行性評估與申請等

相關作業與需求將於專案申請後委外處理。 

第 五 條  目標 

一、符合我國智慧財產權保護之相關法令規章。 

二、強化公司智慧財產權之管理。 

三、培養員工對於智慧財產權之認識，落實本公司智慧財產權之政策。 

第 六 條  內容 

一、智慧財產權之歸屬，應與員工、委託或合作單位，於事前以書面明確約定。若有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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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之必要時，應詳細約定共有之權利義務關係。事前無約定者，應於適當時機，取

得協議或其他方式，為權利歸屬之約定。 

二、員工於在職期間之發明、創作、著作、營業秘密及研究發展等之智慧財產權歸屬本

公司，由本公司實施或使用之。 

三、本公司委託、接受委託或與他人合作研發，其智慧財產之歸屬依契約約定。若有共

有之必要時，應詳細約定共有之權利義務關係。如契約因故終止或解除時，所涉相

關智慧財產權之歸屬事宜應妥為約定。 

四、本公司如出資聘請外部專業人員從事智慧財產權相關工作，其相關智慧財產權應歸

屬本公司。 

五、本公司就專利需要申請智慧財產權保護者，均應儘速申請。發明人、新型創作人或

設計人有協助完成申請、答辨等相關程序之義務。 

六、前項發明、新型或設計，於未申請、取得專利權前，所有接觸該發明、創作或設計

之人員，就與該發明、創作或設計有關之資料均應負保密義務。 

七、申請智慧財產權案作應仔細評審與交互檢索。評審時除考量商標法、專利法、著作

權法、營業秘密法等智慧財產權管理相關法規要件及侵權保護外，亦應將運用之可

能性等列入考量。 

八、智慧財產權之揭露或研發成果之發表，應經權責主管核准，若為可申請智慧財產權

者，應先完成申請智慧財產權之程序。 

九、商標之使用，應依本公司列示之圖樣，不得任意變更商標圖樣、顏色、文字之高、

寬、直徑之比例及其各部分之相關位置，亦不得在商標圖樣內加註文字或圖案。本

公司之商標由行政資材中心統籌管理，如關係企業或第三人有使用之必要時，應經

核准後始得使用，必要時得以書面約定。 

十、本公司列為秘密之計劃、文件、技術、程式、圖表及電磁記錄等，應負保密義務，

不得洩漏，違者應負民刑事及相關法律責任。因個人過失洩漏或知悉他人洩漏時，

應立即呈報單位主管或權責單位。 

十一、 員工離職前、應繳還其持有之公司資料、文件等，前項規定不因勞動契約之終

止而失效，倘事後發現由離職員工所洩露或未遵守保密義務時，依相關規定追究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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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 

十二、 本公司各單位所主辦、承辦之業務資料對公司之生產、銷售或經營具有經濟價

值，各相關單位應依該資料性質，採取適當保密措施。 

十三、 從事智慧財產權開發之人員，應妥善保存智慧財產權研發過程之報告或記錄，

作為智慧財產權爭訟時之舉證資料，各該報告或記錄之管理方式由各單位依其性質

自行訂之。 

十四、 本公司所有智慧財產權遭第三人提出異議或法律爭訟程序時，前項人員應協助

本公司進行合法防禦，如係遭他人侵權之案作，亦應協助本公司進行侵害可能性之

鑑定工作，以確保本公司及利害關係人之合法權益。 

十五、 本公司從事發明、創作、著作、營業秘密及研究發展等事項時，利用、引用或

技術引進，應注意不得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。本公司員工執行工作時，應採取合理

必要措施，以避免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。 

十六、 各單位承辦機密案件，如需本公司業務顧問或外聘專業人員參與提供意見或審

查者，應於邀約參與時，請其簽署保密同意書。 

十七、 員工應遵守本公司資訊安全之相關規定及資訊設備、電子郵件等使用管制，禁

止使用非法取得之電腦程式，並應遵守電腦程式及資料庫所有權人設定之合法限

制。 

十八、 員工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者，得按違反情節輕重，依本公司工作規則或民刑事

相關規定處分或或追究賠償之。 

 

第 七 條 資訊揭露 

本公司之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委員會，負責制訂與營運策略有關之智慧財產管理政策、目

標制度，並監督其執行情形，且至少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，並於年報及公司網站揭露

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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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八 條 施行 

本辦法提送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施行，修訂、廢止時亦同。 

第 九 條 修訂時間 

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01 日 

 


